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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批准发布的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咸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兵器工业总医院、咸阳市彩虹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义、陈飒、宁少奇、王鑫、陈志军、张军胜、唐映利、王静 
本文件由起草单位负责解释。 

本文件首次发布。 

 

联系信息： 
单位：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电话：18709279125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建东街3号 
邮编：7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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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建设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区域规划、分级门诊设置要求，同

时增加了门诊规范化建设的技术标准，包括硬件和配套设施、人员配置、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储存、门

诊管理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的医疗机构设置及相关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狂犬病暴露 rabies exposure 

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是否患有狂犬病的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舐黏膜或者破损皮肤处，

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直接接触可能含有狂犬病病毒的唾液或者组织。 

3.2 狂犬病暴露后预防处置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PEP 

狂犬病暴露后应及时对伤口进行彻底清洗、冲洗、狂犬病疫苗接种，必要时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

剂的预防措施。 

3.3 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rabies passive immune preparation 

阻止狂犬病病毒进入神经组织从而获得快速保护作用，包括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抗狂犬病血清、

单克隆抗体。 

3.4 冷链 cold chain 

疫苗从生产企业到接种单位均在规定的温度条件下储存、运输和使用的全过程。 

3.5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adverse event following immunization, AEFI 

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怀疑与预防接种有关的反应或事件。 

3.6 狂犬病暴露等级 rabies exposure level 

根据接触方式和暴露程度将狂犬病暴露分为三级。 

Ⅰ级暴露：接触或者喂饲动物，或者完好的皮肤被； 

Ⅱ级暴露：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或者无明显出血的轻微抓伤、擦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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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级暴露：单处或者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者抓伤，或者破损皮肤被舔舐，或者开放性伤口、粘膜

被唾液或者组织污染，或者直接接触蝙蝠。 

 

4 门诊区域规划要求 

按照“及时、方便、高效”的就诊原则，综合考虑狂犬病疫情特征、人口密度、地理条件、医疗卫

生资源配置、门诊开设后运行效率、服务半径等，合理规划与布局辖区内犬伤门诊的数量和位置。要求

辖区暴露人群距离犬伤门诊小于 1小时车程，应至少在每个县（区）和设区市的城区重点建设一家 24

小时营业，能处置严重、复杂犬伤暴露的规范化门诊，以保证重大、复杂暴露事件的处置。 

5 门诊建设标准 

5.1 门诊分级 

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的硬件和配套设施、人员配备、暴露分级的处置能力等情况分级设置

普通、规范化犬伤处置门诊。 

5.2 普通门诊 

5.2.1 处置要求 

5.2.1.1 能够综合处置Ⅰ级、Ⅱ级和Ⅲ级狂犬病暴露，不包括严重、复杂的犬伤暴露。 

5.2.1.2 按照《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中狂犬病暴露的定义、分级及处理原

则，规范开展（再次）暴露后的伤口处理、疫苗接种和被动免疫制剂注射。 

5.2.1.3 针对Ⅱ级和Ⅲ级的暴露者，综合考虑伤口状况、破伤风风险大小、患者基础免疫史等情况，

酌情进行抗破伤风免疫预防处置。 

5.2.1.4 狂犬病流行区（近3年仍发生狂犬病疫情所在地市）犬伤门诊Ⅲ级暴露登记比例应在50%

以上，Ⅲ级暴露被动免疫制剂注射率应在30%以上。对于犬伤高危人群（Ⅲ级暴露中儿童、头面颈部、

手指伤、多处联合伤、严重咬伤和一犬伤多人事件中的伤者），被动免疫制剂使用率应达50%。 

5.2.1.5 做好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苗及被动免疫制剂等注射后不良反应的报告与临床处置工作。 

5.2.2 硬件及配套设施建设 

5.2.2.1 门诊设置就诊区（信息登记）、处置区（伤口处置）、注射区（预防接种）等相对独立的

功能分区，候诊区与留观区可合并或者共用，要求各功能分区布局合理且有明显标志，总使用面积≥

25m2。 

5.2.2.2 设置在医院的犬伤门诊距离抢救室较近，独立开设犬伤门诊门诊应具有抢救室。 

5.2.2.3 门诊用房室内地面硬化，环境清洁无垃圾，窗明几净，光线明亮，空气流通，与医疗门诊、

病房分开，避免交叉感染。 

5.2.2.4 伤口处理设施：有冷、热水可调节的移动式高压水笼头、高低水位冲洗池、消毒缸、长镊

子、治疗盘、污物桶、座椅、充足的无菌棉球。 

5.2.2.5 预防接种设施：有接种台、体重秤、时钟、一次性注射器、一次性注射器毁型器或安全盒、

无菌干棉球或棉签、消毒缸、镊子、治疗盘、污物桶（生活垃圾及医用垃圾分开盛放）、接种用座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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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 消毒及抢救药品：备有肥皂水（或其他弱碱性清洁剂、专业冲洗液）、稀释碘伏或其他具

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如季铵盐类消毒剂）。设置急救药品柜（箱），配备肾上腺素、盐

酸异丙嗪、地塞米松、西地兰、重酒石酸间羟胺、洛贝林、尼可刹米、葡萄糖注射液、葡萄糖酸钙注射

液等急救药品。备有体温表、听诊器、压舌板、血压计、紫外线消毒灯等消毒与急救所需的器械。 

5.2.2.7 公用设施：有空调、资料柜、电脑、打印机及移动存储硬盘等接种资料信息管理设备，桌

椅、档案资料柜齐全，能满足日常工作的需要。候诊区与留观区备有休息椅。 

5.2.3 人员配置 

5.2.3.1 门诊根据辖区服务人口数配备相应的经专业培训并取得上岗资格的医务人员，设置 3 年证

书有效期，到期后需及时参加培训并更换证书。至少配备 2 名经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疾控机构

组织的犬伤处置和预防接种专业培训并取得上岗资格的专（兼）职工作医务人员。 

5.2.3.2 工作人员相对固定，新上岗人员应及时培训并达到上述要求后上岗。工作人员应穿戴工作

衣帽，佩证上岗。 

5.2.4 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储存 

5.2.4.1 有用于疫苗及被动免疫制剂储藏的冰箱并有规范的测温记录，备有足够的人用狂犬病疫苗

及被动免疫制剂（至少满足一周需要）。 

5.2.4.2 犬伤门诊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应按产品说明要求正确存放，不同的厂家、批号、效期分别

放置，标志醒目。 

5.3 规范化门诊 

应以本文件 5.2 规定的门诊设置条件为基础，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5.3.1 能够综合处置Ⅰ级、Ⅱ级和Ⅲ级狂犬病暴露，特别是可为严重、复杂的Ⅲ级狂犬病暴露者或

特殊部位暴露者提供伤口清创、必要伤口的一期闭合等外科或其他临床专业的诊疗。 

5.3.2 门诊设置候诊区、就诊区、处置区、注射区、留观区等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区，要求布局合理

且有明显标识，总使用面积≥30m2。 

5.3.3 门诊至少配备 2 名经市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疾控机构组织的犬伤处置和预防接种专业

培训并取得上岗资格的专（兼）职工作医务人员。要求至少有 1 名工作人员为熟练掌握狂犬病暴露处置

技术和伤口处理技巧的外科或全科医师，能够对普通门诊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和技术指导。 

5.3.4 门诊内设置疫苗及被动免疫制剂储藏的专用冰箱并有规范的测温记录，其中人用狂犬疫苗应

储备至少两种以上，狂犬病流行区犬伤门诊应储备一种人二倍体细胞疫苗。 

5.3.5 具有接收普通门诊狂犬病暴露者转诊的能力。 

6 门诊管理要求 

6.1 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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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犬伤门诊应尽可能提供 24 小时全天候服务，人员较少无法安排节假日和夜间门诊的必须保证

电话值班并公示相关值班信息。 

6.1.2 犬伤门诊应在相应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狂犬病暴露处置工作流程、接种注意事项、疫苗介绍及

收费标准、咨询及投诉电话等。 

6.1.3 应向受种者或其监护人推荐和告知疫苗品种、免疫效果、不良反应、禁忌症以及其他注意事

项。 

6.1.4 提供与狂犬病防治知识有关的健康教育和宣传服务。 

6.2 疫苗与被动免疫制剂管理 

6.2.1 犬伤门诊要按照《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和省有关规定，

进行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的采购、供应，并建立真实、完整的购进、分发、供应记录。记录应当保存至

超过疫苗或被动免疫制剂有效期 5 年备查。 

6.2.2 犬伤门诊要认真贯彻执行《医疗废物处理条例》，对伤口处理、接种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等

相关废弃物要严格按规定处置。一次性注射器材、一次性用品应“三证”齐全。 

6.3 管理制度 

6.3.1 宣传制度：犬伤门诊内应悬挂有关狂犬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图画，张贴或悬挂工作人员职责和

工作制度等。 

6.3.2 物品登记制度：有生物制品出入库登记帐册及冰箱测温记录本，随时登记生物制品出入库情

况，每天 2 次测温并及时记录。 

6.3.3 疑似异常反应（AEFI）报告制度：一旦发现 AEFI，及时填写报告卡，并于 24 小时内报所在

地疾控中心；发现严重 AEFI 事件应立即电话报告。 

6.3.4 就诊登记制度：详细登记就诊者被犬等动物致伤的情况、伤口处理过程及接种疫苗及被动免

疫制剂情况、致伤动物状况等。 

6.3.5 知情同意制度：医生负责向暴露者说明常见的接种反应以及其他注意事项。对Ⅲ级和部分特

殊的Ⅱ级暴露伤口，应告知需同时注射被动免疫制剂。无论暴露者是否接受注射疫苗和/或被动免疫制剂，

均须暴露者本人或其家属签字。样版见附录 A。 

6.3.6 工作报告制度：犬伤门诊按月统计工作情况报所在地县（市、区）疾控中心，辖区疾控中心

经整理后每月 10 日前将上月信息逐级报告至省疾控中心。 

6.3.7 消毒制度：犬伤门诊要定期进行空气、物表、医疗用品和器械等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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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狂犬病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使用知情同意书 

【疾病简介】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由携带狂犬病病毒的犬、猫等动物咬伤和抓伤所致。

当人被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咬伤、抓伤及舔舐伤口或黏膜后，其唾液所含病毒经伤口或黏膜进入人体，

一旦引起发病，病死率几乎达 100%。 

被可疑动物咬伤和抓伤后，需及时处置伤口，按要求全程接种狂犬病疫苗，根据需要注射狂犬病被

动免疫制剂(抗狂犬病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单克隆抗体)能大大减少狂犬病发病风险。狂犬病疫苗

接种后可刺激机体产生抗狂犬病病毒的保护性抗体。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能特异地中和狂犬病病毒，减

少狂犬病发病的可能。   

【处置原则】    

暴 露

分级 

接触方式 风 险

程度 

医师建议（在相应栏目划勾） 受种者/监护人确认 

Ⅰ级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 

1.接触或喂饲动物 

2.完好的皮肤被舔舐 

无 确认接触方式可靠则不需医学

处置 

同意(  ) 

不同意(  ) 

Ⅱ级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 

1.裸露的皮肤被轻咬 

2.无明显出血的轻微抓伤或擦伤 

轻度 1.处置伤口 

2.接种狂犬病疫苗 

同意(  ) 

不同意(  ) 

Ⅲ级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 

1.单处或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

抓伤 

2.破损皮肤被舔舐 

3.开放性伤口、黏膜被唾液或者

组织污染 

4.直接接触蝙蝠 

重度 1.处置伤口 

2.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抗狂犬病血清/狂犬病人免疫

球蛋白/单克隆抗体) 

2.接种狂犬病疫苗 

同意(  ) 

不同意(  ) 

【不良反应】 

狂犬病疫苗:一般无不良反应，个别接种者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局部反应有接种部位

疼痛、红斑、水肿、瘙痒、硬结等。全身反应有轻微发热、寒战、晕厥、乏力、头痛、眩晕、关节痛、

肌肉痛、胃肠道功能紊乱等。另外，极个别人可能出现皮疹、荨麻疹、神经性水肿、过敏性休克等过敏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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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一般无不良反应，少数人可能有注射局部红肿、疼痛感，无需特殊处理可自

行恢复。 

抗狂犬病血清:个别人注射后可能出现血清病、皮疹、荨麻疹，甚至过敏性休克等异常反应。 

单克隆抗体:一般无不良反应，个别人可能出现注射部位肿胀、红斑、疼痛、荨麻疹等异常反应。 

【注意事项】 

狂犬病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接种后应留观 30分钟，如出现轻微反应，一般不需特殊处理。如出现

特殊情况可咨询接种单位，必要时赴医院就诊。 

【免疫程序】 

5针免疫程序狂犬病疫苗接种卡
*
 

剂次 
第 1针 

（0 天） 

第 2针 

（3 天） 

第 3针 

（7天） 

第 4针 

（14天） 

第 5针 

（28天） 
备注 

程序接种日期       

实际接种日期       

备注       

“2-1-1”免疫程序狂犬病疫苗接种卡
*
 

剂次 
第 1和 2针 

（0 天） 

第 3针 

（7天） 

第 4针 

（21天） 
备注 

程序接种日期     

实际接种日期     

备注     

*请您按照以上规定的时间按时接种疫苗。 

以上告知内容本人已经详细阅读，同意医师建议。 

受种者(或监护人)签字:                        联系电话:                

医师签字:               

 

 

接种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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